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
宁东管不罚字〔2025〕2号
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建庆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41200MA76DC9KXW

地址：宁东能源化工基地新材料园区启德路北侧、沙竹路西侧、启健路南侧

我委环境执法人员根据生态环境部检查反馈问题线索于2024年12月9日对你公司进行执法检查，发现你公司存在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现场检查发现：通过查看你公司排污许可证和调阅重点排污单位自动监控与基础数据库系统中你公司2024年1月至10月废水总排口日数据和小时数据，你公司溶解性总固体许可排放浓度限值为1000mg/L。其中，1月5日排放浓度为1078.628mg/L，排放量为561.615m³；1月11日排放浓度为1006.515mg/L,排放量为653.162m³；1月24日排放浓度为1060.58mg/L,排放量为841.653m³；1月28日排放浓度为1106.998mg/L，排放量为1006.337m³；2月6日排放浓度为1007.071mg/L,排放量为1442.526m³；2月9日排放浓度为1053.765mg/L,排放量为1435.905m³；2月12日排放浓度为1038.162mg/L,排放量为1445.115m³；2月15日排放浓度为1029.543mg/L,排放量为1351.479m³；2月28日排放浓度为1063.131mg/L,排放量为51.021m³；3月2日为1098.559mg/L,排放量为55.604m³；3月6日排放浓度为1023.165mg/L,排放量为1138.116m³；3月7日排放浓度为1062.428mg/L，排放量为1100.754m³。累计超标排放12天，1月28日排放浓度最高，为1106.998mg/L，超过排放浓度限值10%。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排污许可证重点管理单位存在溶解性总固体排放浓度超过排污许可证许可限值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4年12月25日，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宁夏苏融达化工有限公司和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各1份、企业名称变更核准通知书复印件1份、法定代表人及受委托代理人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行政相对人主体资格及相关人员身份；

2.2024年12月9日，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原件1份，证明崔军获得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生态环境工作事宜的特别授权；

3.2024年12月9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对你公司现场检查情况；
4.2024年12月25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你公司违法事实；
5.2024年12月25日，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排污许可证（副本）》封面和内容节选复印件一份，证明你公司溶解性总固体许可排放浓度限值为1000mg/L；

6.2024年12月25日，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2024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废水总排放口日数据、小时数据各1份，证明你公司废水总排口在线监测设备中存储的2024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溶解性总体排放浓度的情况；在2024年1月1日至3月31日期间存在15天溶解性总固体超标排放的事实；
7.2024年12月30日，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水污染源在线监测设备验收报告》1份，证明你公司废水在线监测设备已开展并通过验收的情况；

8.2024年12月25日，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2024年1月4日至3月28日期间水污染源在线设备运行维护记录表1份，证明你公司在该时间段废水排口所安装的在线监测设备处于运维状态的情况；
9.2024年12月25日，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废水污染防治设施正常工况记录台账》（2024年1月、2月、3月）3份，证明你公司的情况废水污染防治设施在2024年1月至3月期间正常运行的情况；

10.2024年12月30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王勇、李智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本案2名执法人员身份和资格的情况；
11.2025年1月3日，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关于宁夏剑牌农化科技有限公司废水溶解性总固体日均值超标排放的整改报告》1份，证明你公司有主动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情形。
你公司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排污许可证是对排污单位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主要依据。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的规定。
鉴于你公司废水超标倍数较低，在发现超标后能积极整改，且你公司废水交由宁夏宁东兴蓉水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处置，未流入外界自然环境。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一款“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和《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办法》第四十二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生态环境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的规定，你公司的违法行为属于轻微违法并及时改正，我委决定对你公司不予行政处罚。
你公司如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的规定，要求你公司环保负责人、环保管理专责到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生态环境局接受《排污许可管理条例》教育。
特此告知。
联 系 人：李智
联系电话：0951-5918616

地    址：宁东镇中心区长城路宁东企业总部大楼9楼911室

邮政编码：750411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2025年2月28日     
